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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以下條款修訂及/或補充客戶關係文件，只適用於本行本行向澳門特別行政區

客戶客戶提供之服務服務（「澳門特別行政區當地條件」）。為了在發生任何衝

突時確定適用的客戶關係文件和此類文件的優先順序，這些當地條件應

以與以與國家條件相同的方式構成。

1 解釋解釋

1.1 本澳門特別行政區當地條件中的任何粗體粗體均應與客戶關係文件中

定義的術語具有相同的含義 。

1.2 如任何客戶關係文件以中、英文版本同時發佈，如有任何歧異，

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2 個人資料

2.1 本條款和由第 8/2005 號法律制定並由本行本行不時發布的與資料隱

私有關的匯豐銀行原則（「原則」）是對《總服務協定》第》第 1010
條和保密和監管附件的補充。 客戶客戶同意同意本行本行和集團成員可以根

據客戶關係文件和原則（如適用）使用客戶資料。

2.2 此外，根據保密及監管附件收集的客戶客戶資料可能生成或與本行本行或

集團集團任何成員可獲得的其他資料合併。*著客戶關係文件及/或
原則所述目的本行本行或集團集團任何成員可將任何該等客戶資料及關連

人士人士的資料與本行本行或集團集團任何成員持有的任何資料進行核對。

3 法律及司法管轄權

3.1 客戶關係文件以及產生的任何非合約責任，均受澳門特別行政區

法律管轄並按其構成。

3.2 客戶客戶服從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的非專屬管轄權。

4 文件文件

4.1 本行本行保留在微縮膠卷/掃描後銷毀與賬戶有關的任何文件的權

利，並在其認為審慎的期限後銷毀任何微縮膠卷/掃描記錄。

5 轉讓轉讓

5.1 為使《總服務協定》第13.3條生效，客戶客戶特此同意並授權本行本行轉

讓或轉移其在本協定中所述的權利和義務。

6 抵銷抵銷

6.1 特此替換《總服務協定》第8條，並應採用以下措辭：「客戶客戶同

意本行本行可以合併和/或抵銷客戶客戶對本行本行的任何到期應付的債務，

本行本行對客戶客戶的任何債務。

6.2 除《除《總服務協定》第8條所載權利外，本行本行亦可持有或保留客戶客戶

於本行本行及其關連實體於澳門的任何帳戶帳戶中的一筆款項本行亦可持
有或保留客戶於本行及其關連實體於澳門的任何帳戶中的一筆款

項，為著本行本行以善意估計該等款項足以就客戶客戶其後可能申請抵銷
客戶客戶對本行本行的任何到期應付的債務。

6.3 在澳門任何法律及/或監管指引所要求的範圍內，本行本行在行使抵

銷及/或合併時，會事先通知客戶客戶，而在發出該等通知（如需
要）後，本行本行有權立即凍結客戶帳戶中本行本行或其與任何相關實體

以善意估計該等款項足以作出抵銷的信貸餘額。


